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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認事項 

第 一 案 (董事會 提) 

案 由 ： 一○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，提請 承認。 

說 明 ： 一、本公司一○八年度決算表冊業經結算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鄭淂

蓁會計師及劉書琳會計師查核竣事。 

二、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，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。 

三、敬請 承認。 

決 議 ： 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，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22,783,888權, 已達法

令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贊 成 權 數 % 反 對 權 數 % 無 效 權 數 % 
棄 權 及 

未 投 票 權 數 
% 

22,777,885 權 99.97 2,000權 0.00 0權 0.00 4,003 權 0.01 

(含電子投票 

4,306,119 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2,00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4,003 權) 
 

 

  

第 二 案 (董事會 提) 

案 由 ： 一○八年度盈餘分配案，提請 承認。 

說 明 ： 一、本公司一○八年度盈餘分配擬依公司章程規定分派股東紅利-現金 1.4元、

股票股利 1.1元。現金股利係按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分

配計算至元為止（元以下捨去），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，擬列入公

司其他收入。現金股利之除息基準日及配發相關事宜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

會全權辦理。 

二、依財政部函文規定，分派盈餘應採個別辨認方式。本次盈餘分派擬以一○八

年度盈餘優先分配。 

三、有關配發事宜，如因法令變更、主管機關命令修正或因應客觀環境而須修正

時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法令全權處理。 

四、本公司一○八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。 

五、敬請 承認。 

決 議 ： 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，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22,783,888權, 已達法

令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贊 成 權 數 % 反 對 權 數 % 無 效 權 數 % 
棄 權 及 

未 投 票 權 數 
% 

22,777,885 權 99.97 2,000權 0.00 0權 0.00 4,003 權 0.01 

(含電子投票 

4,306,119 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2,00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4,003 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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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 

第 一 案 (董事會 提) 

案 由 ： 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一、為配合公司未來發展，擴大營運規模，擬提高額定資本額，爰修訂「公司章

程」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。 

二、敬請 討論。 

決 議 ： 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，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22,783,888權, 已達法

令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贊 成 權 數 % 反 對 權 數 % 無 效 權 數 % 
棄 權 及 

未 投 票 權 數 
% 

22,777,885 權 99.97 2,000權 0.00 0權 0.00 4,003 權 0.01 

(含電子投票 

4,306,119 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2,00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4,003 權) 
 

 

  

第 二 案 (董事會 提) 

案 由 ： 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一、為因應本公司營運所需，擬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部分條

文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。 

二、敬請 討論。 

決 議 ： 一、股東戶號 12號李員吉提案針對本處理程序第 5.1.1之第 b及 c項投資有價

證券之限額建議增修： 

b）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，不得逾淨值的百分之二百。 

c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，不得逾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。 

二、經主席裁示就股東戶號 12號李員吉之建議，訂修正案進行表決。 

三、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，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22,783,888權, 已

達法令規定，本案照修正案通過。 

贊 成 權 數 % 反 對 權 數 % 無 效 權 數 % 
棄 權 及 

未 投 票 權 數 
% 

18,471,766 權 81.07 0權 0.00 0權 0.00 4,312,122 權 18.92 

(含電子投票 

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4,312,122 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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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案 (董事會 提) 

案 由 ： 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一、依據一○九年一月十三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櫃監字第

10900500261 號，修訂本公司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

參閱附件八。 

二、敬請 討論。 

決 議 ： 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，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22,783,888權, 已達法

令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贊 成 權 數 % 反 對 權 數 % 無 效 權 數 % 
棄 權 及 

未 投 票 權 數 
% 

22,779,885 權 99.98 2,000權 0.00 0權 0.00 2,003 權 0.00 

(含電子投票 

4,308,119 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2,00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2,003 權) 
 

 

  

第 四 案 (董事會 提) 

案 由 ：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一、為擴大營運規模，擬自可分配盈餘中提列股東紅利 29,815,130元，轉增資

發行新股 2,981,513股，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。 

二、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股比例，每仟股無償配發 110股，新股配發

不足一股之畸零股，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，辦理湊足整股之登記，

尚有剩餘之畸零股按股票面額以現金折付（計算至元為止），並授權董事長

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。 

三、俟後如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庫藏股轉讓或其他原因，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，股

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者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辦理相關事宜。 

四、本次增資發行新股，俟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，由董事會訂定配股基準日，屆

時另行公告之。 

五、本次增資發行新股，其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。 

六、本增資案所訂各項，如經主管機關核示必須變更，或為因應客觀環境而需變

更時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。 

七、敬請 討論。 

決 議 ： 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，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22,783,888權, 已達法

令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贊 成 權 數 % 反 對 權 數 % 無 效 權 數 % 
棄 權 及 

未 投 票 權 數 
% 

22,779,885 權 99.98 2,001權 0.00 0權 0.00 2,002 權 0.00 

(含電子投票 

4,308,119 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2,001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2,002 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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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事項 

第 一 案 (董事會 提) 

案 由 ： 補選第六屆董事案。 

說 明 ： 一、本屆董事及獨立董事已於一○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改選完成（董事七席，

含獨立董事三席）。 

二、配合本公司章程規定（設董事九至十一人），擬補選董事兩席，任期自一○

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一一一年五月三十日止。補選董事於本次股東會後

立即就任。董事候選人名單、學歷及經歷等資料請參閱附件九。 

三、敬請 選舉。 

選舉結果： 

董事當選名單 

當 選 職 稱 
股 東 戶 號 / 

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
股 東 戶 名 / 姓 名 當 選 權 數 

董 事 12 李員吉 22,954,595 

董 事 126 黃智銘 22,589,175 
 

 

其他議案 

第 一 案 (董事會 提) 

案 由 ： 解除本公司第六屆補選董事、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一、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，

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，並取得其許可。 

二、本年度股東常會補選之董事、法人董事代表人，如有為投資或經營與本公司

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之行為，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，擬提請

本年度股東常會同意解除第六屆補選董事、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

制。董事候選人兼任競業公司之職務資料請參閱附件十。 

三、敬請 討論。 

決 議 ： 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，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為 22,783,888權, 已達法

令規定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贊 成 權 數 % 反 對 權 數 % 無 效 權 數 % 
棄 權 及 

未 投 票 權 數 
% 

22,781,885 權 99.99 1權 0.00 0權 0.00 2,002 權 0.00 

(含電子投票 

4,310,119 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1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0權) 
 

(含電子投票 

2,002 權) 
 

 

  

臨時動議：無 

散    會：同日上午十一點五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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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A
-1

4
董
事
會
議
事
規
範
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1 
5.

5 
2~

3 

1)
 本

公
司
董
事

會
應
由
董
事
長
召
集
並
擔
任
主
席
。
但

每
屆
第
一
次

董
事
會
，
由
股
東
會
所
得
選
票
代
表
選

舉
權
最
多
之

董
事
召
集
，
會
議
主
席
由
該
召
集
權
人

擔
任
之
，
召

集
權
人
有
二
人
以
上
時
，
應
互
推
一
人

擔
任
之
。
 

2)
 董

事
長
請
假

或
因
故
不
能
行
使
職
權
時
，
由
副
董
事

長
代
理
之
，

無
副
董
事
長
或
副
董
事
長
亦
請
假
或
因

故
不
能
行
使

職
權
時
，
由
董
事
長
指
定
常
務
董
事
一

人
代
理
之
；

其
未
設
常
務
董
事
者
，
指
定
董
事
一
人

代
理
之
，
董

事
長
未
指
定
代
理
人
者
，
由
常
務
董
事

或
董
事
互
推

一
人
代
理
之
。
 

1)
 本

公
司
董
事
會
由
董
事
長
召
集
者
，
由
董
事
長
擔
任

主
席
。
但
每
屆
第
一
次
董
事
會
，
由
股
東
會
所
得
選

票
代
表
選
舉
權
最
多
之
董
事
召
集
者
，
會
議
主
席
由

該
召
集
權
人
擔
任
之
，
召
集
權
人
有
二
人
以
上
時
，

應
互
推
一
人
擔
任
之
。
 

2)
 依

公
司
法
第
二
百
零
三
條
第
四
項
或
第
二
百
零
三
條

之
一
第
三
項
規
定
董
事
會
由
過
半
數
之
董
事
自
行
召

集
者
，
由
董
事
互
推
一
人
擔
任
主
席
。
 

3)
 董

事
長
請
假
或
因
故
不
能
行
使
職
權
時
，
由
副
董
事

長
代
理
之
，
無
副
董
事
長
或
副
董
事
長
亦
請
假
或
因

故
不
能
行
使
職
權
時
，
由
董
事
長
指
定
常
務
董
事
一

人
代
理
之
；
其
未
設
常
務
董
事
者
，
指
定
董
事
一
人

代
理
之
，
董
事
長
未
指
定
代
理
人
者
，
由
常
務
董
事

或
董
事
互
推
一
人
代
理
之
。
 

依
據

10
9
年

1
月

15

日
金
管
會
金
管
證
發

字
第

10
80
36
19
34

號
令
修
正
 

2 
5.

13
 

5 

1)
 項

略
。
 

2)
 本

公
司
董
事

會
之
決
議
，
對
依
前
項
規
定
不
得
行
使

表
決
權
之
董

事
，
依
公
司
法
第
二
百
零
六
條
第
三
項

準
用
第
一
百

八
十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辦
理
。
 

1)
 項

略
。
 

2)
 董

事
之
配
偶
、
二
親
等
內
血
親
，
或
與
董
事
具
有
控

制
從
屬
關
係
之
公
司
，
就
前
項
會
議
之
事
項
有
利
害

關
係
者
，
視
為
董
事
就
該
事
項
有
自
身
利
害
關
係
。

3)
 本

公
司
董
事
會
之
決
議
，
對
依
前
二
項
規
定
不
得

行
使
表
決
權
之
董
事
，
依
公
司
法
第
二
百
零
六
條
第

四
項
準
用
第
一
百
八
十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辦
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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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
科
技

股
份

有
限

公
司

 

公
司

章
程

條
文

修
正

對
照

表
 

條
文
 

修
正
前
 

修
正
後
條
文
(1
09

年
4
月

13
日
) 

修
正
理
由
 

第
 五

 條
：
 

本
公

司
資

本
總

額
定

為
新

台
幣

肆
億

元
，

分
為

肆
仟

萬
股

，
每

股

金
額

新
台

幣
壹

拾
元

，
得

分
次

發
行

。
前

項
資

本
額

中
保

留
新

台

幣
貳

仟
萬

元
，

分
為

貳
佰

萬
股

，
每

股
面

額
新

台
幣

壹
拾

元
，

供

認
股

權
憑

證
、

附
認

股
權

憑
證

或
附

認
股

權
公

司
債

行
使

認
股

權

使
用

。
未
發

行
股

份
授

權
董

事
會
分
次
發
行
。
  

本
公
司
資
本
總
額
定
為
新
台
幣
玖

億
元
，
分

為
玖

仟
萬

股
，
每

股
金
額
新
台
幣
壹
拾
元
，
得
分
次

發
行
。
前

項
資

本
額

中
保

留

新
台
幣
陸
仟
萬
元
，
分

為
陸
佰

萬
股
，
每

股
面
額

新
台

幣
壹

拾

元
，
供
認
股
權
憑
證
、
附
認
股
權

憑
證

或
附

認
股

權
公

司
債

行

使
認
股
權
使
用
。
未
發
行
股
份
授

權
董

事
會

分
次

發
行

。
 

為
擴

大
營

運
規

模
，

提
高

資
本

額
。

 

第
廿

二
條
：
 

本
章

程
訂
立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九

十
三
年
四
月
十
三
日
。
 

第
一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九

十
三
年
十
一
月
二
十
二
日
。
 

第
二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九

十
五
年
九
月
廿
六
日
。
 

第
三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九

十
七
年
三
月
十
二
日
。
 

第
四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九

十
八
年
五
月
二
十
日
。
 

第
五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九

十
九
年
五
月
十
八
日
。
 

第
六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年
元
月
二
十
日
。
 

第
七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一

○
一
年
五
月
十
八
日
。
 

第
八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一

○
四
年
五
月
六
日
。
 

第
九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一

○
五
年
六
月
十
三
日
。
 

第
十

次
修
正

於
中

華
民

國
一

○
八
年
五
月
三
十
一
日

 

 

本
章
程
訂
立
於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
年
四

月
十

三
日

。
 

第
一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
年
十

一
月

二
十

二
日

。
 

第
二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五

年
九

月
廿

六
日

。
 

第
三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七

年
三

月
十

二
日

。
 

第
四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八

年
五

月
二

十
日

。
 

第
五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九

年
五

月
十

八
日

。
 

第
六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一
百
年

元
月

二
十

日
。

 

第
七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一
○
一

年
五

月
十

八
日

。
 

第
八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一
○
四

年
五

月
六

日
。

 

第
九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一
○
五

年
六

月
十

三
日

。
 

第
十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一
○
八

年
五

月
三

十
一

日
 

第
十
一
次
修
正
於
中
華
民
國
一
○

九
年

五
月

廿
七

日
 

版
次

修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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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B-
03

取
得
或
處
分
資
產
處
理
程

序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1 
5.

8 
7~

9 

本
公
司
原
則
上
不
從
事
依
法
律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
份
受
讓
而
取
得
或
處
分
之
資
產
交
易
，
嗣
後
若
有
依
法
律
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而
取
得
或
處
分
之
資
產

交
易
時
，
將
提
報
董
事
會
核
准
後
再
訂
定
其
評
估
及
作
業

程
序
。
 

5.
8.
1 
評
估
及
作
業
程
序
 

a)
 本

公
司
辦
理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，
應

於
召
開
董
事
會
決
議
前
，
委
請
會
計
師
、
律
師
或
證
券
承

銷
商
就
換
股
比
例
、
收
購
價
格
或
配
發
股
東
之
現
金
或
其

他
財
產
之
合
理
性
表
示
意
見
，
提
報
審
計
委
員
會
同
意
及

董
事
會
討
論
通
過
。
但
本
公
司
合
併
直
接
或
間
接
持
有
百

分
之
百
已
發
行
股
份
或
資
本
總
額
之
子
公
司
，
或
本
公
司

直
接
或
間
接
持
有
百
分
之
百
已
發
行
股
份
或
資
本
總
額

之
子
公
司
間
之
合
併
，
得
免
取
得
前
開
專
家
出
具
之
合
理

性
意
見
。
 

b)
 本

公
司
應
將
合
併
、
分
割
或
收
購
重
要
約
定
內
容
及

相
關
事
項
，
於
股
東
會
開
會
前
製
作
致
股
東
之
公
開
文

件
，
併
同
前
項

5.
8.
1.
a)
之
專
家
意
見
及
股
東
會
之
開

會
通
知
一
併
交
付
股
東
，
以
作
為
是
否
同
意
該
合
併
、
分

割
或
收
購
案
之
參
考
。
但
依
其
他
法
律
規
定
得
免
召
開
股

東
會
決
議
合
併
、
分
割
或
收
購
事
項
者
，
不
在
此
限
。

參
與

合
併
、
分

割
或

收
購

之
公

司
，
任

一
方

之
股

東
會

，

因
出
席
人
數
、
表
決
權
不
足
或
其
他
法
律
限
制
，
致
無
法

召
開
、
決

議
，
或
議
案
遭
股
東
會
否
決
，
本
公
司
應
立
即

對
外
公
開
說
明
發
生
原
因
、
後
續
處
理
作
業
及
預
計
召
開

股
東
會
之
日
期
。
 

修
正
依
法
律
合
併
、
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
受
讓
而
取
得
或
處
分

之
資
產
相
關
程
序
規

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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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B-
03

取
得
或
處
分
資
產
處
理
程

序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1 
5.

8 
7~

9 

 
 

5.
8.
2 
參
與
合
併
、
分
割
或
收
購
之
公
司
除
其
他
法
律
另

有
規
定
或
有
特
殊
因
素
事
先
報
經
主
管
機
關
同
意
者

外
，
應

於
同

一
天

召
開

董
事

會
及

股
東

會
，
決

議
合

併
、

分
割
或
收
購
相
關
事
項
。
參
與
股
份
受
讓
之
公
司
除
其
他

法
律
另
有
規
定
或
有
特
殊
因
素
事
先
報
經
金
管
會
同
意

者
外
，
應

於
同

一
天

召
開

董
事

會
。
本
公

司
參

與
合

併
、
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，
應
將
下
列
資
料
作
成
完
整
書

面
紀
錄
，
並
保
存
五
年
，
備
供
查
核
。
a)
 人

員
基
本
資

料
：
包
括
消
息
公
開
前
所
有
參
與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
股
份
受
讓
計
畫
或
計
畫
執
行
之
人
，
其
職
稱
、
姓
名
、
身

分
證
字
號
（
如
為
外
國
人
則
為
護
照
號
碼
）
。
b)
 重

要

事
項
日
期
：
包
括
簽
訂
意
向
書
或
備
忘
錄
、
委
託
財
務
或

法
律
顧
問
、
簽
訂
契
約
及
董
事
會
等
日
期
。
c)
 重

要
書

件
及
議
事
錄
：
包
括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計

畫
，
意
向
書
或
備
忘
錄
、
重
要
契
約
及
董
事
會
議
事
錄
等

書
件
。
本

公
司

參
與

合
併
、
分

割
、
收

購
或

股
份

受
讓

，

應
於
董
事
會
決
議
通
過
之
即
日
起
算
二
日
内
，
將
前
述
人

員
基
本
資
料
及
重
要
事
項
日
期
資
料
，
依
規
定
格
式
以
網

際
網
路
資
訊
系
統
申
報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參
與
合
併
、
分
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之
公
司
有
非
屬
上
市
或
股
票
在
證

券
商
營
業
處
所
買
賣
之
公
司
者
，
本
公
司
應
與
其
簽
訂
協

議
，
並
依
前
二
項
規
定
辦
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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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B-
03

取
得
或
處
分
資
產
處
理
程

序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1 
5.

8 
7~

9 

 
 

5.
8.
3 
其
他
應
行

注
意
事
項

a)
 事

前
保
密
承
諾
：
所
有

參
與
或
知
悉
公
司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計
畫

之
人
，
應

出
具
書
面
保
密
承
諾
，
在

訊
息
公
開
前
，
不

得

將
計
畫
之
內
容
對
外
洩
露
，
亦
不
得
自
行
或
利
用
他
人
名

義
買
賣
與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案
相
關
之
所

有
公
司
之
股
票
及
其
他
具
有
股
權
性
質
之
有
價
證
券
。
b)
 

換
股
比
例
或
收
購
價
格
之
變
更
：
本
公
司
參
與
合
併
、
分
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，
換
股
比
例
或
收
購
價
格
除
下
列

情
形
外
，
不
得
任
意
變
更
，
且
應
於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
或
股
份
受
讓
契
約
中
訂
定
得
變
更
之
條
件
。
1)
 辦

理
現

金
增
資
、
發
行
轉
換
公
司
債
、
無
償
配
股
、
發
行
附
認
股

權
公
司
債
、
附
認
股
權
特
別
股
、
認
股
權
憑
證
及
其
他
具

有
股
權
性
質
之
有
價
證
券
。
2)
 處

分
公
司
重
大
資
產
等

影
響
公
司
財
務
業
務
之
行
為
。
3)
 發

生
重
大
災
害
、
技

術
重
大
變
革
等
影
響
公
司
股
東
權
益
或
證
券
價
格
情

事
。
4)
 參

與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之
公
司

任
一
方
依
法
買
回
庫
藏
股
之
調
整
。
5)
 參

與
合
併
、
分
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之
主
體
或

家
數

發
生

增
減

變
動

。

6)
 已

於
契
約
中
訂
定
得
變
更
之
其
他
條
件
，
並
已
對
外

公
開
揭
露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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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B-
03

取
得
或
處
分
資
產
處
理
程

序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1 
5.

8 
7~

9 

 
 

c)
 契

約
應
載
內
容

：
本
公
司
參
與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
或
股
份
受
讓
，
契
約
應
載
明
參
與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
股
份
受
讓
公
司
之
權
益
義
務
外
，
並

應
載

明
下

列
事

項
。

1)
 違

約
之
處
理
。
2)
 因

合
併
而
消
滅
或
被
分
割
之
公
司

前
已
發
行
具
有
股
權
性
質
有
價
證
券
或
已
買
回
之
庫
藏

股
之
處
理
原
則
。
3)
 參

與
公
司
於
計
算
換
股
比
例
基
準

日
後
，
得
依
法
買
回
庫
藏
股
之
數
量
及
其
處
理
原
則
。
4)
 

參
與
主
體
或
家
數
發
生
增
減
變
動
之
處
理
方
式
。
5)
 預

計
計
畫
執
行
進
度
、
預
計
完
成
日
程
。
6)
 計

畫
逾
期
未

完
成
時
，
依
法
令
應
召
開
股
東
會
之
預
定
召
開
日
期
等
相

關
處
理
程
序
。
d)
 參

與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
讓
之
公
司
加
數
異
動
時
：
參
與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
份
受
讓
之
公
司
任
何
一
方
於
資
訊
對
外
公
開
後
，
如
擬
再

與
其
他
公
司
進
行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，
除

參
與
家
數
減
少
，
且
股
東
會
已
決
議
並
授
權
董
事
會
得
變

更
權
限
者
，
參
與
公
司
得
免
召
開

股
東

會
重

行
決

議
外

，

原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案
中
，
已
進
行
完
成

之
程
序
或
法
律
行
為
，
應

由
所

有
參

與
公

司
重

行
為

之
。

e)
 參

與
合
併
、
分
割
、
收
購
或
股
份
受
讓
之
公
司
有
非

屬
公
開
發
行
公
司
者
，
本
公
司
應
與
其
簽
訂
協
議
，
並
依

前
項

5
.
8
.
2、

5
.
8
.
3
.
a
)、

及
5
.
8
.
3
.
d
)
之

規
定

辦
理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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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B-
03

取
得
或
處
分
資
產
處
理
程

序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2 
5.

12
 

11
 

取
得
之
估
價
報
告
或
會
計
師
、
律
師
或
證
券
承
銷
商
之
意

見
書
，
該
專
業
估
價
者
及
其
估
價
人
員
、
會
計
師
、
律
師

或
證
券
承
銷
商
與
交
易
當
事
人
不
得
為
關
係
人
。
 

5.
12
.1
 取

得
之
估

價
報
告
或
會
計
師
、
律
師
或
證
券
承

銷
商
之
意
見
書
，
該
專
業
估
價
者
及
其
估
價
人
員
、
會
計

師
、
律
師
或
證
券
承
銷
商
應
符
合
下
列
規
定
：
a)
 未

曾

因
違
反
本
法
、
公
司
法
、
銀
行
法
、
保
險
法
、
金
融
控
股

公
司
法
、
商
業
會
計
法
，
或
有
詐
欺
、
背
信
、
侵
占
、
偽

造
文
書
或
因
業
務
上
犯
罪
行
為
，
受
一
年
以
上
有
期
徒
刑

之
宣
告
確
定
。
但
執
行
完
畢
、
緩
刑
期
滿
或
赦
免
後
已
滿

三
年
者
，
不
在
此
限
。
b)
 與

交
易
當
事
人
不
得
為
關
係

人
或
有
實
質
關
係
人
之
情
形
。
c)
 公

司
如
應
取
得
二
家

以
上
專
業
估
價
者
之
估
價
報
告
，
不
同
專
業
估
價
者
或
估

價
人
員
不
得
互
為
關
係
人
或
有
實
質
關
係
人
之
情
形
。

5.
12
.2
 前

項
人
員
於
出
具
估
價
報
告
或
意
見
書
時
，
應

依
下
列
事
項
辦
理
：
a)
 承

接
案
件
前
，
應
審
慎
評
估
自

身
專
業
能
力
、
實
務
經
驗
及
獨
立
性
。
b)
 查

核
案
件
時
，

應
妥
善
規
劃
及
執
行
適
當
作
業
流
程
，
以
形
成
結
論
並
據

以
出
具
報
告
或
意
見
書
；
並
將
所
執
行
程
序
、
蒐
集
資
料

及
結
論
，
詳
實
登
載
於
案
件
工
作
底
稿
。
c)
 對

於
所
使

用
之
資
料
來
源
、
參
數
及
資
訊
等
，
應
逐
項
評
估
其
完
整

性
、
正
確
性
及
合
理
性
，
以
做
為
出
具
估
價
報
告
或
意
見

書
之
基
礎
。
d)
 聲

明
事
項
，
應
包
括
相
關
人
員
具
備
專

業
性
與
獨
立
性
、
已
評
估
所
使
用
之
資
訊
為
合
理
與
正
確

及
遵
循
相
關
法
令
等
事
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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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B-
03

取
得
或
處
分
資
產
處
理
程

序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3 
6.

1 
11

 

6.
1.
1、

6.
1.
2 
項
略
。
 

6.
1.
3 
公
司
已
設
置
獨
立
董
事
，
依
規
定
將
取
得
或
處
分

資
產
交
易
提
報
董
事
會
討
論
時
，
應
充
分
考
量
各
獨
立
董

事
之
意
見
，
並
將
其
同
意
或
反
對
之
意
見
與
理
由
列
入
會

議
記
錄
。
 

以
下
略
。
 

6.
1.
1、

6.
1.
2 
項

略
。
 

6.
1.
3 
公
司
已
設

置
獨
立
董
事
，
依
規
定
將
取
得
或
處
分

資
產
交
易
提
報
董

事
會
討
論
時
，
應
充
分
考
量
各
獨
立
董

事
之
意
見
，
獨
立

董
事
如
有
反
對
意
見
或
保
留
意
見
，
應

於
董
事
會
議
事
錄
載
明
。
 

以
下
略
。
 

4 
5.

1.
1 

3 

5.
1.
1
本
公
司
除
取
得
營
業
使
用
之
資
產
外
，
尚
得
投
資

購
買
非
供
營
業
使
用
之
不
動
產
及
其
使
用
權
資
產
或
有

價
證
券
，
其
額
度
之
限
制
分
別
如
下
：
 

a）
非
供
營
業
使
用
之
不
動
產
及
其
使
用
權
資
產
之
總
額

不
得
逾
淨
值
的
百
分
之
十
。
 

b)
投
資
有
價
證
券
之
總
額
，
不
得

逾
淨

值
的

百
分

之
十

。

c)
投
資
個
別
有
價
證
券
之
限
額
，
不
得
逾
淨
值
的
百
分
之

十
。
 

5.
1.
1
本
公
司
除
取
得
營
業
使
用
之
資
產
外
，
尚
得
投
資

購
買
非
供
營
業
使
用
之
不
動
產
及
其
使
用
權
資
產
或
有

價
證
券
，
其
額
度
之
限
制
分
別
如
下
：
 

a）
非
供
營
業
使
用
之
不
動
產
及
其
使
用
權
資
產
之
總
額

不
得
逾
淨
值
的
百
分
之
十
。
 

b)
投
資
有
價
證
券
之
總
額
，
不
得
逾
淨
值
的
百
分
之
二

百
。
 

c)
投
資
個
別
有
價
證
券
之
限
額
，
不
得
逾
淨
值
的
百
分
之

一
百
五
十
。
 

參
考

市
場

趨
勢

及
考

慮
產

業
或

上
下

遊
間

合
作

，
達

到
互

補
整

合
效

果
，

故
調

高
投

資
有

價
證

券
之

總
額

及
投

資
個

別
有

價
證

券
之
限
額
百
分
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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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B-
09

股
東
會
議
事
規
則
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1 
5.

1 
2~

3 

5.
1.
1、

5.
1.
2、

5.
1.
3 
項
略
。
  
  

5.
1.
4 
選
任
或
解
任

董
事
、
變
更
章
程
、
公
司
解
散
、
合

併
、
分
割
或
公
司
法
第
一
百
八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各
款
、
證

券
交
易
法
第
二
十
六

條
之
一
、
第
四
十
三
條
之
六
、
發
行

人
募
集
與
發
行
有
價

證
券
處
理
準
則
第
五
十
六
條
之
一

及
第
六
十
條
之
二
之

事
項
，
應
在
召
集
事
由
中
列
舉
，
不

得
以
臨
時
動
議
提
出

。
 

5.
1.
5 
持
有
已
發
行

股
份
總
數
百
分
之
一
以
上
股
份
之

股
東
，
得
以
書
面
向
本
公
司
提
出
股
東
常
會
議
案
。
但
以

一
項
為
限
，
提
案
超
過
一
項
者
，
均
不
列
入
議
案
。
另
股

東
所
提
議
案
有
公
司

法
第
 1
72

條
之

1
第

4
項
各
款
情

形
之
一
，
董
事
會
得
不
列
為
議
案
。
本
公
司
應
於
股
東
常

會
召
開
前
之
停
止
股

票
過
戶
日
前
，
公
告
受
理
股
東
之
提

案
、
受
理
處
所
及
受
理
期
間
；
其
受
理
期
間
不
得
少
於
十

日
。
 

5.
1.
6 
股
東
所
提
議

案
以
三
百
字
為
限
，
超
過
三
百
字

者
，
不
予
列
入
議
案
；
提
案
股
東
應
親
自
或
委
託
他
人
出

席
股
東
常
會
，
並
參

與
該
項
議
案
討
論
。
 

5.
1.
7 
本
公
司
應
於

股
東
會
召
集
通
知
日
前
，
將
處
理
結

果
通
知
提
案
股
東
，
並
將
合
於
本
條
規
定
之
議
案
列
於
開

會
通
知
。
對
於
未
列
入
議
案
之
股
東
提
案
，
董
事
會
應
於

股
東
會
說
明
未
列
入

之
理
由
。
 

5.
1.
1、

5.
1.
2、

5.
1.
3 
項
略
。
  
  

5.
1.
4 
選
任
或
解
任
董
事
、
變
更
章
程
、
減
資
、
申
請
停

止
公
開
發
行
、
董
事
競
業
許
可
、
盈

餘
轉
增
資
、
公
積
轉

增
資
、
公

司
解
散
、
合

併
、
分
割
或
公
司
法
第
一
百
八
十

五
條
第
一
項
各
款
之
事
項
，
應
在
召
集
事
由
中
列
舉
並
說

明
其
主
要
內
容
，
不
得
以
臨
時
動
議
提
出
；
其
主
要
內
容

得
置
於
證
券
主
管
機
關
或
公
司
指
定
之
網
站
，
並
應
將
其

網
址
載
明
於
通
知
。
 

5.
1.
5 
股
東
會
召
集
事
由
已
載
明
全
面
改
選
董
事
，
並
載

明
就
任
日
期
，
該
次
股
東
會
改
選
完
成
後
，
同
次
會
議
不

得
再
以
臨
時
動
議
或
其
他
方
式
變
更
其
就
任
日
期
。
 

5.
1.
6 
持
有
已
發
行
股
份
總
數
百
分
之
一
以
上
股
份
之

股
東
，
得
向
本
公
司
提
出
股
東
常
會
議
案
，
以
一
項
為

限
，
提
案
超
過
一
項
者
，
均
不
列
入
議
案
。
但
股
東
提
案

係
為
敦
促
公
司
增
進
公
共
利
益
或
善
盡
社
會
責
任
之
建

議
，
董
事
會
仍
得
列
入
議
案
。
另
股
東
所
提
議
案
有
公
司

法
第
 1
72

條
之

1
第

4
項
各
款
情
形
之
一
，
董
事
會
得

不
列
為
議
案
。
 

5.
1.
7 
本
公
司
應
於
股
東
常
會
召
開
前
之
停
止
股
票
過

戶
日
前
，
公
告
受
理
股
東
之
提
案
、
書
面
或
電
子
受
理
方

式
、
受
理
處
所
及
受
理
期
間
；
其
受
理
期
間
不
得
少
於
十

日
。
 

依
據

10
9
年

1
月

13

日
櫃
檯
買
賣
中
心
證

櫃
監
字
第

10
90
05
00
26
1
號
函

修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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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B-
09

股
東
會
議
事
規
則
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1 
5.

1 
2~

3 

 
 

5.
1.
8 
股
東
所
提
議
案
以
三
百
字
為
限
，
超
過
三
百
字

者
，
不
予
列
入
議
案
；
提
案
股
東
應
親
自
或
委
託
他
人
出

席
股
東
常
會
，
並
參
與
該
項
議
案
討
論
。
5.
1.
9 
本
公
司

應
於
股
東
會
召
集
通
知
日
前
，
將
處
理
結
果
通
知
提
案
股

東
，
並
將
合
於
本
條
規
定
之
議
案
列
於
開
會
通
知
。
對
於

未
列
入
議
案
之
股
東
提
案
，
董
事
會
應
於
股
東
會
說
明
未

列
入
之
理
由
。
 

2 
5.

9 
5 

5.
9.
1 
股
東
會
如
由
董
事
會
召
集
者
，
其
議
程
由
董
事
會

訂
定
之
，
會
議
應
依

排
定
之
議
程
進
行
，
非
經
股
東
會
決

議
不
得
變
更
之
。
 

5.
9.
2、

5.
9.
3 
項
略
。
 

5.
9.
4 
主
席
對
於
議
案
及
股
東
所
提
之
修
正
案
或
臨
時

動
議
，
應
給
予
充
分

說
明
及
討
論
之
機
會
，
認
為
已
達
可

付
表
決
之
程
度
時
，
得
宣
布
停
止
討
論
，
提
付
表
決
。

5.
9.
1 
股
東
會
如
由
董
事
會
召
集
者
，
其
議
程
由
董
事
會

訂
定
之
，
相
關
議
案
(包

括
臨
時
動
議
及
原
議
案
修
正
)

均
應
採
逐
案
表
決
，
會
議
應
依
排
定
之
議
程
進
行
，
非
經

股
東
會
決
議
不
得
變
更
之
。
 

5.
9.
2、

5.
9.
3 
項
略
。
 

5.
9.
4 
主
席
對
於
議
案
及
股
東
所
提
之
修
正
案
或
臨
時

動
議
，
應
給
予
充
分
說
明
及
討
論
之
機
會
，
認
為
已
達
可

付
表
決
之
程
度
時
，
得
宣
布
停
止
討
論
，
提
付
表
決
，
並

安
排
適
足
之
投
票
時
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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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
田
科
技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 
C

B-
09

股
東
會
議
事
規
則

 

N
O

. 
編
號

 
頁
次

 
修

正
前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後

書
面

制
度

 
修

正
理

由
 

 

3 
5.

12
 

6 

5.
12
.1
 項

略
。
 

5.
12
.2
 本

公
司
召
開
股
東
會
時
，
得
採
行
以
書
面
或
電

子
方
式
行
使
其
表
決

權
（
依
公
司
法
第
一
百
七
十
七
條
之

一
第
一
項
但
書
應
採

行
電
子
投
票
之
公
司
：
本
公
司
召
開

股
東
會
時
，
應
採
行

以
電
子
方
式
並
得
採
行
以
書
面
方
式

行
使
其
表
決
權
）
；
其
以
書
面
或
電
子
方
式
行
使
表
決
權

時
，
其
行
使
方
法
應
載
明
於
股
東
會
召
集
通
知
。
以
書
面

或
電
子
方
式
行
使
表

決
權
之
股
東
，
視
為
親
自
出
席
股
東

會
。
但
就
該
次
股
東
會
之
臨
時
動

議
及

原
議

案
之

修
正

，

視
為
棄
權
，
故
本
公

司
宜
避
免
提
出
臨
時
動
議
及
原
議
案

之
修
正
。
 

以
下
略
 

5.
12
.1
 項

略
。
 

5.
12
.2
 本

公
司
召
開
股
東
會
時
，
應
採
行
以
電
子
方
式

並
得
採
行
以
書
面
方
式
行
使
其
表
決
權
；
其
以
書
面
或
電

子
方
式
行
使
表
決
權
時
，
其
行
使
方
法
應
載
明
於
股
東
會

召
集
通
知
。
以
書
面
或
電
子
方
式

行
使

表
決

權
之

股
東

，

視
為
親
自
出
席
股
東
會
。
但
就
該
次
股
東
會
之
臨
時
動
議

及
原
議
案
之
修
正
，
視
為
棄
權
，
故
本
公
司
宜
避
免
提
出

臨
時
動
議
及
原
議
案
之
修
正
。
 

以
下
略
 

4 
5.

14
 

7 

股
東
會
之
議
決
事
項
，
應
作
成
議
事
錄
，
由
主
席
簽
名
或

蓋
章
，
並

於
會

後
二

十
日

內
，
將

議
事

錄
分

發
各

股
東

。

議
事
錄
之
製
作
及
分
發
，
得
以
電
子
方
式
為
之
。
前
項
議

事
錄
之
分
發
，
本
公
司
得
以
輸
入
公
開
資
訊
觀
測
站
之
公

告
方

式
為

之
。
議

事
錄

應
確

實
依

會
議

之
年
、
月
、
日

、

場
所
、
主
席
姓
名
、
決
議
方
法
、
議
事
經
過
之
要
領
及
其

結
果
記
載
之
，
在
本

公
司
存
續
期
間
，
應
永
久
保
存
。

股
東
會
之
議
決
事
項
，
應
作
成
議
事
錄
，
由
主
席
簽
名
或

蓋
章
，
並

於
會

後
二

十
日

內
，
將

議
事

錄
分

發
各

股
東

。

議
事
錄
之
製
作
及
分
發
，
得
以
電
子
方
式
為
之
。
前
項
議

事
錄
之
分
發
，
本
公
司
得
以
輸
入
公
開
資
訊
觀
測
站
之
公

告
方

式
為

之
。
議

事
錄

應
確

實
依

會
議

之
年
、
月
、
日

、

場
所
、
主
席
姓
名
、
決
議
方
法
、
議
事
經
過
之
要
領
及
表

決
結

果
(
包

含
統

計
之

權
數

)
記

載
之
，
有

選
舉

董
事

時
，

應
揭
露
每
位
候
選
人
之
得
票
權
數
。
在
本
公
司
存
續
期

間
，
應
永
久
保
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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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
董
事

候
選

人
相

關
資

料

1
李
員
吉

21
0,
00
7

逢
甲
大
學
經
營
管
理
碩
士

輔
仁
大
學
企
業
管
理
系

華
豐
橡
膠
工
業
(股

)
公
司

財
務
部
經
理

映
興
電
子
(
股
)
公
司
 
財
務
協
理
兼
發
言
人

和
大
工
業
(
股
)
公
司
 
財
務
部
經
理

2
黃
智
銘

11
2,
00
0

中
華
大
學
科
管
所
碩
士

國
立
嘉
義
農
專
農
業
經
濟
科

新
豐
貿
易
(股

)公
司

總
經
理

金
豐
貿
易
(
股
)
公
司
 
業
務
部
專
員

董
事
姓
名
/法

人
董
事
名
稱
/

代
表
人

姓
名

序
號

持
有
股
數

學
歷

現
職

經
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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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
事

及
其

代
表

人
兼

任
競

業
公

司
之

職
務

 

職
稱

姓
 

 
 

 
名

 
目

前
兼

任
競

業
公

司
 

名
稱

及
職

務
 

董
事

李
員

吉
 

華
豐

橡
膠

工
業

(
股

)
公

司
 

財
務

部
經

理
 

董
事

黃
智

銘
 

新
豐

貿
易

(
股

)
公

司
 

總
經

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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